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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34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实达     公告编号：第 2021－009 号 

 

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

弃权、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》：根据经

营需要，同意将对 2021 年度公司并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（不含郑

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）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并同意提

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代表公司、授权相关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代

表相关子公司签署与办理授信、借款有关的文件。该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批准。具体担保内容如下： 

一、预计担保事项 

2021 年度，公司拟对并表子公司相关综合授信提供合计不超过 12 亿元担保，

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拟对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兴飞”）及其并

表子公司（不包括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拓宇”）及其

并表子公司、深圳市睿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睿德电子”）及其并表

子公司）合计不超过 3 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为公司或公司并表子

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以自有（含各子公司）资产及持有的子公司股权提

供抵押/质押担保，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，

上述担保额度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在以上预计担保

额度内，深圳兴飞及其并表子公司（不包括东方拓宇及其并表子公司、睿德电子

及其并表子公司）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。 

（二）公司拟对东方拓宇及其并表子公司合计不超过 5 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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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，担保方式为公司或公司并表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以自有（含各

子公司）资产及持有的子公司股权提供抵押/质押担保，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

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，上述担保额度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在以上预计担保额度内，东方拓宇及其并表子公司之间可

相互调剂使用。 

（三）公司拟对睿德电子及其并表子公司合计不超过 2 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

担保，担保方式为公司或公司并表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以自有（含各

子公司）资产及持有的子公司股权提供抵押/质押担保，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

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 2 年，上述担保额度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在以上预计担保额度内，睿德电子及其并表子公司之间可

相互调剂使用。 

（四）公司拟对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融通”）

及其并表子公司合计不超过 2 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为公司或公司

并表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以自有（含各子公司）资产及持有的子公司

股权提供抵押/质押担保，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

后 2 年，上述担保额度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在以上

预计担保额度内，中科融通及其并表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。 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

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7 月，注册资本 34,821 万元，法定

代表人陈峰，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鹤洲社区洲石路 743 号深业世纪

工业中心 B 栋 507。深圳兴飞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主营业务为移动通讯智能终

端及相关核心部件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和销售。深圳兴飞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

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   152,615.93         172,669.67  

总负债    292,846.78         287,813.47 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    67,596.06          71,397.81  

流动负债总额    284,747.21         280,151.42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 -140,200.69        -115,134.8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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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项目 2020 年 1-9 月 2019 年度 

营业收入     79,343.62         133,866.83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  -27,826.18        -216,881.95  

 

2、东方拓宇 

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成立，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，

法定代表人邢亮，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朗山路 11

号同方信息港 A 座 901。东方拓宇为深圳兴飞的全资子公司，为主要从事手机等

移动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、设计和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。东方拓宇合并口

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    39,109.97          51,754.39  

总负债     39,214.75          44,871.28 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     8,525.00           8,928.42  

流动负债总额     39,214.75          44,871.28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      -74.63           6,892.02  

项目 2020 年 1-9 月 2019 年度 

营业收入     16,350.32          29,298.87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   -6,942.12          -7,174.56  

3、睿德电子 

深圳市睿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，注册资本 3,000 万元，

法定代表人陈峰，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中山园路 TCL 国际 E 城科学园区

研发楼 F1 栋 10 层 A 单位 1001 号。睿德电子为深圳兴飞的全资子公司，是深圳

兴飞旗下主要生产手机电池、电源类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为深圳兴飞进行配套

生产及对外销售。睿德电子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    62,851.43          66,969.03  

总负债     43,158.52          46,900.55 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     9,378.93           9,189.91  

流动负债总额     43,158.52          46,900.55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   19,692.91          20,068.4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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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项目 2020 年 1-9 月 2019 年度 

营业收入     42,268.30          69,160.34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     -375.57          -3,213.83  

4、中科融通 

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4 月，注册资本 10,000 万元，

法定代表人郭春光，注册地址：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菱湖大道 200 号中国传感网

国际创新园 E 号办公楼 E1- 505。中科融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为周界防入侵

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，已逐步在公安、司法及边防细分领域创立了一定的优势地

位。中科融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59,898.85 65,112.81 

总负债 45,877.06 48,807.43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20,569.99 20,681.07 

流动负债总额 45,877.06 48,807.43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,021.79 16,305.38 

项目 2020 年 1-9 月 2019 年度 

营业收入 6,864.91 20,356.10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-2,283.60 -2,655.65 

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担保协议内容，具体担保金额、担保期

限等条款将在本议案审议范围内，以有关主体与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实际确定

的为准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各并表子公司的资产均以流动资产为主，能够用于

抵押的实物资产较少，为获得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的足够金额金融机构贷款，需要

第三方提供担保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、以及全资子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互保，不会损

害公司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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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议案所审议的预计担保事项，均为公司并表子公司的融资事项提供担

保，子公司的融资用途主要用于其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，有利于公司发

展。后续，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融资使用情况及企业经营状况，及时采取措施防

范风险。 

陈国宏、蔡金良、刘志云三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：经认真

阅读有关资料，该项议案所述担保有利于支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获得日常运营资

金所需金融机构及保理公司等类金融机构综合授信，有利于保障业务发展需要。

该项议案所述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此事项，并

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不包括对子公

司的担保）为 3,300.00 万元，占最近一期（2019 年末）经审计净资产的-7.05%；

2020 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83,012.63 万元，占最近一期（2019 年末）

经审计净资产的-177.28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逾期担保为 72,813.69 万元，

主要系公司与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其系公司控股股东郑州航空港

区兴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）所属子公司因发生保理业务、售后回租及

委托贷款业务对应的逾期担保，对应金额为 43,189.02 万元。 

六、授权事项 

要求公司及公司各子公司每笔担保事项均应报公司管理层进行审批。授权公

司董事长或总裁代表公司、授权相关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相关子公司签署与办

理上述担保有关的文件，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

个月内。相关子公司应根据担保事项办理进度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汇报，公司将根

据信息披露义务要求及时披露有关情况。 

七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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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2021 年 1 月 29 日 


